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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02 月 10 日    議程前發言 

葉兆佳議員 

推動“旅遊＋財富管理” 拓展澳門新型高端服務業 

財富管理業務被認為最具發展潛力，且能與澳門既有優勢深度融

合的重要方向。 2026 年澳門《投資基金法》正式生效，特區政府

以此為核心抓手，重點打造產業引導基金與科學成果轉化基金，並

配套出臺投資基金業務相關稅務優惠政策；同時特區政府近期推出

財資中心設立的專項稅務優惠，為符合條件的財資中心提供 5%的優

惠。澳門財富管理產業迎來全新的制度發展窗口期。 

澳門作為國際知名的旅遊城市、便捷的商務環境、活躍的跨境人

流，積累了龐大的高端旅客、商務人士等高端客戶資源，為發展財

富管理、資產配置及跨境金融服務，更為推廣投資基金、財資中

心、家族辦公室等高端財富管理業務奠定了良好基礎。 

當前，澳門財富管理服務主要集中於基礎理財、保險及基金產

品，尚未形成涵蓋跨境資產配置、家族財富傳承、專業投資顧問等

在內的高附加值產品線，整個財富管理行業仍存在數字化應用慢、

落地難等問題。同時，雖《投資基金法》已生效並配套稅務優惠、

財資中心稅務優惠政策已推出，但相關業務的市場推廣與落地實施

仍需加強；更關鍵的是，家族辦公室作為高端財富管理的核心業

務，其是否需要申請牌照、開辦資質、監管規則等核心內容尚未明

確，與澳門龐大的高端客群財富管理需求形成明顯落差。 

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建議：  

一、結合旅遊優勢，打造“旅遊＋財富管理”場景式服務體系。

建議特區政府攜手本澳銀行、保險公司及非銀行金融機構，共同設

計面向高端旅客、商務人士及會展客群的差異化金融服務，將投資

基金咨詢、財資中心業務介紹、家族財富傳承規劃納入高端旅遊服

務場景。例如旅客短期理財諮詢、跨境財富資訊配對、離岸賬戶開

立協助、財富體驗式工作坊等，引導旅客從單純旅遊轉向“旅遊＋

財富管理”的複合消費模式，依托澳門的旅遊優勢與高端客群基

礎，推廣投資基金、財資中心、家族辦公室三大核心業務落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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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完善現代金融制度配套，擴大財富管理產品深度與廣度。積

極把握家族辦公室業務發展機遇，可參考香港經驗，借鑒其家族辦

公室牌照管理的成熟經驗，盡快研究並推動特區政府明確澳門家族

辦公室的牌照規則 —— 對僅為家族內部提供資產管理服務的給予

適度牌照豁免，對為第三方提供財富管理服務的明確對應牌照類

型、申請條件與監管要求。鼓勵家族辦公室來澳設立運營，鞏固傳

統金融服務優勢。 

三、強化專業人才支撑，促進財富管理升級。鑒於財富管理屬典

型的人才密集型行業，而投資基金、財資中心、家族辦公室更是對

跨境資產配置、國際稅務規劃、家族財富傳承等專業能力要求極高

的領域，建議政府以人才引進帶動本地人才培育，在簽證、工作許

可及居留政策上提供便利，重點吸引具備上述專業能力的國際金融

專才來澳，助力本澳金融機構向高端財富管理領域邁進，為投資基

金、財資中心、家族辦公室三大業務的持續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保

障。 


